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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沈阳市铁西区 85

岁老太周桂芹，十二月二日被警察

王冲等人连哄带骗劫持到派出所

“走个程序”，后被关押在沈阳市

第一看守所。据悉，她已于十二月

五日被警察构陷到大东区检察院，

是否批捕一周之内（即十二月十二

日）出结果。 

家属对老人的身体及处境万分

担忧，到大东区检察院后，门都进

不去，出来接待的诉讼服务中心人

员，对家属百般刁难，在家属投诉

后，才接收材料。 

周桂芹家住沈阳市铁西区荷塘

月色小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三

日上午十点多钟，周桂芹在铁西区

劳动公园与人讲真相时，被铁西公

安分局国保、艳粉派出所警察绑

架，非法抄家。 

周桂芹被劫持到艳粉派出所后

一直在给警察讲真相。办案警察王

冲等人非法搜身、抢走她的家门钥

匙，在周桂芹不知情且不在现场的

情况下，私闯民宅，非法抄家，他

们将周桂芹家里与法轮功相关的书

籍、资料全部抄走。警察王冲等人

哄骗周桂芹在《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签了字，说岁数大了、不关押了

将周桂芹放回家。但是王冲等警察 

办案程序严重违法，未将《行政处罚

决定书》交给当事人，当事人也不知

道自己签了什么，家属也不知情。 

过后，周桂芹多次到艳粉派出

所想要回被非法扣押的大法书籍等

私有合法财物，但是所长和王冲等

办案人拒不归还。实质上，铁西分

局国保、艳粉派出所警察预谋要进

一步构陷周桂芹，先对当事人进行

了一次行政处罚，之后就将扣押物

品作为构陷证据、拼凑材料后向检

察院报捕。此后警察两次到周桂芹

家实施绑架，因没敲开门未得逞。 

十二月二日，周桂芹老人在家

中再遭绑架。办案警察王冲等人连

哄带骗将周桂芹骗到派出所、再骗

至铁西维康医院体检、抽血，警察

一直欺骗说走个程序，一会儿就放

回家。直至周桂芹被劫持到沈阳市

第一看守所。当时负责接收的警察

说，这么大岁数了，不能收了。周

桂芹几经绑架、折腾，走路都非常

吃力，到看守所都趴在地上起不来

了，但是在铁西国保警察与看守所

主要负责人的违法操作下，在她高

血压 170-180、有心衰迹象的情况

下，硬是将周桂芹违法收押。 

之后家属联系办案单位要给老

人办取保，到派出所递交相关材料

等，被办案警察王冲推诿推责，让

家属找国保，说他们只是配合国保

办案，只给了家属一个铁西国保办

公电话却始终没人接听，到铁西分

局也找不到国保部门，根本不让

进，再给王冲打电话不是敷衍就是

拒接。 

几经周折，家属拨通大东区检

察院案管科，打听到构陷材料已于

十二月五日报到检察院，是否批捕

一周之内（即十二月十二日）出结

果。但是大东区检察院案管部门拒

不告知办案检察官是谁，说要递交

材料直接到检察院他们负责转交，

但是家属到大东区检察院后，门都

进不去，出来接待的诉讼服务中心

人员，对家属百般刁难，拒收材

料。后经家属打投诉电话、要求控

申部门协调，并提出相关法条后，

才出来工作人员接收材料，答应转

交给办案检察官。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二十六年

的迫害中，周桂芹被非法劳教过、

非法拘留过，但她始终不放弃对真

善忍的信仰、坚持向世人讲清法轮

功被迫害的真相。如今她已是 85

岁高龄，却再次遭到绑架、构陷，

甚至面临司法迫害。◇ 

◎辽宁省鞍山市高新区 64 岁

的法轮功学员李雅君，二零二五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被鞍山市高新区治

安大队和高新区公安分局警察绑

架、抄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鞍山

市第一看守所。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金家镇

太河村法轮功学员宋福元，二零二

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闯入家中的

金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看

守所，日前被昌图县国保大队构陷

到昌图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黄冬

雪。十二月三日，家属去检察院询

问，检察院人员不见，家属电话打了

几次，检察院人员才接，告知（构

陷宋福元）案件转回国保补侦。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公安、检

察院、法院等十多人，到沈阳市

77 岁法轮功学员周凤兰家，对她

进行所谓的“审判”，对她非法判

刑三年，勒索罚款两万元。他们看

周凤兰处于脑血栓状态，说过段时

间给她检查身体，准备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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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从上到下都在

喊“打倒地富反坏右”，让他

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那时候有几人不把这当作信

条？可是十年后，那些地主、

富农、所谓的反动派、坏分

子、右派人士统统平了反，翻

了身。而令人不齿的是一些在

文革中疯狂迫害他人的红人

们，却被中共作为替罪羊投入

大牢或枪决。 

文革中批判孔子时，全面

灌输孔子的思想如何害人、却

不许人们看到原文去自己分

辨；今天，中共毁掉一切法轮

功资料，严密封锁网络，不让

人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一

书、自己做判断。 

中共害怕法轮功学 

员讲真相，不就是怕谎 

言和暴行被揭穿吗？◇ 

【明慧网】沈阳市 68 岁的法

轮功学员王淑华女士，二零二五年

十一月十九日遭到大东区法院非法

庭审，庭审后不到一周，大东区法

院即下了判决书，枉判王淑华四

年，勒索罚金三万元。王淑华依法

提出上诉，要求改判上诉人无罪、

依法对上诉人做出国家赔偿、依法

追究办案人员在本案中的违法犯罪

责任。上诉状于十二月三日递交到

一审法院。 

王淑华是辽宁省昌图县人，居

住在沈阳市浑南区。二零二五年八

月二十三日，她因向路人刘凤清讲

了一句善意的真话，竟遭到刘凤清

暴力殴打、恶意举报。沈河公安分

局出警对王淑华绑架、非法抄家，

与大东区检察院、法院沆瀣一气，

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构陷王淑华。 

二零二五年九月一日，王淑华

遭大东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九月二

十四日，她被非法起诉至大东区法

院；十一月十九日，遭大东区法院

非法庭审；十一月二十五日遭到大

东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

三万元。十二月三日，王淑华依法

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 

一句真话被举报 非法构陷遭
冤判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王

淑华只是向路人刘凤清说了一句真

话，竟遭到刘凤清的穷追猛打、恶

意举报，王淑华当即被打得头晕且

小便失禁。沈河分局警察在无任何

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王

淑华绑架，并对她采取刑讯逼供、

变相肉刑（关铁笼子、不给饭吃、

不给水喝）等非法手段进行违法取

证、恶意构陷。王淑华被迫害的血压

高达 229 被警察强迫服用降压药。 

沈阳市第一看守所违法收押

后，为了达到长期非法拘禁王淑华

的目的每天对王淑华掐两腮野蛮灌

药。灌输的药物使王淑华头脑昏

沉、记忆力减退，身体日益恶化。

王淑华绝食抵制对自己的非法虐待

和不公，却被看守所狱警唆使在押

人员不择手段向王淑华施压、逼迫

她吃饭。九月十日晚饭时，王淑华

被数名在押人员暴力群殴，致使腿

部半月板损伤，头部被打出多个大

包，至今仍腿疼头痛，行走困难。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王

淑华遭大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十一

月二十五日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

罚金三万元。 

一审庭审中对所有书证、物证

无一出示、均未质证，法官竟在判

决书中公然造假：“为证实上述指

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书

证案件来源、抓捕经过、……搜查

笔录等证据证实。”而判决书上连

“庭审质证”一词都没有！未经当

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

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本案唯一经法庭质证的就是

“证人证言”。庭前亲友辩护人向

法院提交了《证人出庭申请书》，

要求证人刘凤清出庭进行质证。庭

审中通过王淑华与证人的对质、辩

护人对证人的发问，以及法庭对证

人的调查，质证的结果是：“证人

证言”与本案指控的罪名无关。同

时证实了刘凤清殴打和举报王淑华

的犯罪事实。 

在一审庭审中，法官张巨涛明

知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但

法庭审理程序处处违法，更为严重

和恶劣的是，法官恶意干扰、频繁

打断当事人及亲友辩护人的发言。

面对王淑华当庭提出的异议和质

问，面对两位辩护人有理有据、有

法可依的无罪辩护意见，公诉人在

法庭上无言以对、无力反驳，而身

为审判长的张巨涛要么装聋作哑、

渎职不作为，要么就是采取百般阻

挠的手段故意刁难辩护人。 

本案从立案、起诉到审判，都

是违法的，都是在蓄意陷害，因为

当事人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

律。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

予公民的权利。将公民的合法行为

当作犯罪证据，在没有任何犯罪事

实的情况下，就把一个合法公民以

莫须有的罪名送上法庭，从形式上

走完所谓的庭审程序，再荒唐的以

法律的名义宣判有罪。谁在残害无

辜？谁在摧毁家庭？谁在真正的破

坏法律实施？！这是法律的悲哀，

国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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